
「北盎灣郵件作業中心及訓練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規畫ll設計

監造技術服務」公共建設諮的會議紀錄

時間 :l10年 10月 6日 (星期三)下午 2時 30分

地點 :本會第2會議室

主席 :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     紀錄 :李 文中

出(歹寸)席 人員 :(詳會議黏 ll表 )

壹 、會議緣由 :

一 、依本會l07年 1月 l1日 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

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┘,其 目的係就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

段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 ,經雙方協調未有色達成協

議 ,有 立即解決需要者 ,予 以協助釐清解決。．l任對於法規

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 ,仍應

由師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 。

二 、中舉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機關)106年 8月 間辦理「北

盞灣郵件

一

作業中心及訓練中心新建工程委託去、見劃設計監

造技術服務」採購案 (°稱系爭採購),因 系爭採購契約

第七條第八歉 「擴充條款」第 (一 )目 載明 :「 本案預算

金額1億 6,000萬 元整 ,另 決標日起至最後階段驗收合格為

止 ,甲 方如因業務需要重啟夕、見劃、設計 、委託契約外工作

或建造費用增加對應服務費酬金追加等事宜,得於履約期

間內議價增購 ,但 以不逾原契約價金總額 30°/0為 上

限 ,‥ ‥‥┘’機關認為因後纜工程費用增加對颶服務贊用

增加情形 ,適用系爭採購契約第七條第八歉第 (一 )日 ,

而以原契約價金總額30%為上限。

三 、大字建築師事務戶斤(下稱技術服務廠商)認為採購標的超

王



式 、

參 、

肆 、

出「北盞灣郵件作業中心及韌〡練中心新建工程┘契約約定

部分 ,服務費用﹉之計算始適用系爭採購契約第七條第八歉

「搬先條款!第 (一 )目 關於上限之約定 ;未超出部分 ,

貝ll適用系爭採購契約第五條第一款 「建照費用超過碎9億

2,碎35萬 元部分 ,技術服務廠商之服務費仍依照議價洪標

之贊率百分比甜算」 ,致生履約爭執 ,並於l10年 p月 3日

向本會申請公共建設諮詢 。

諮詢建議 :

、本次技術服務廠商所提履約爭執事項 ,經釐清不適用系爭

採購契約第七條第八歉 「擴充條歉」第 (一 )目 約定 。 !
、原技術服務招標文件載明之內容及需求 (例如工程預算及

樓地才反面積)． 為技術服務廠商投標之基石楚;技術服務廠

商投標時於服務建議書之承拷事項 ,於洪標後納入契約 ,

對雙方亦有一定拘束力 。本次有關工程費用增加辨應之服

務貲用是否增加 ,颶 曲契約兩造釐清工程贊用ㄔ增加有無

可歸貴於技術服務廠商之處 ,並就非可歸貴於技術服務廠

商部分 ,依個案契約約定協議合理計算技術服務贊用。

、本諮詢會議係為協助雙方釐清契約條款認知歧異 ,至足否

有可歸貴於技術服務廠商之處及非可歸貴於技術服務廠商

部分為何 ,均厲個案事實之認定 ,非屬本諮詢會議諮詢範

疇 ,雙方如有爭議兩未能達成協議 ,得依個案契約約定之

爭議處理方式辦理 。

臨時動議 :無 。

散會 (下午 4時 35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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